
 

 

最最新新知知名名院院校校管管理理制制度度全全集集  

 

 

东北电力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韩文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知名院校管理制度全集/韩文主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5634-2924-7 

最  
韩  

高等院校 学校管理 研究 中国 

R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155 号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延吉市公园街 105 号  邮政编码 133002) 
中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 

787 1092  32 开  499 印张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 000 册 

定价 3888.00 元(本卷 16.00 元) 



 

I 

目  录 

东北电力学院 ................................................................ 1 

东北电力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1 

资产管理处部门职责................................................ 8 

研究生评优规定...................................................... 10 

研究生请假办法...................................................... 14 

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15 

研究生操行评定细则.............................................. 23 

东北电力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管理办法.......... 26 

东北电力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经费 
列支范围.................................................................. 28 

图书馆 规章制 度 .................................................. 29 

河北师范大学 .............................................................. 41 

河北师范大学关于人才引进的暂行办法.............. 41 

河北师范大学关于接收博士研究生的规定.......... 44 

关于对新增工作人员实行人事代理的暂行规定.. 45 

河北师范大学关于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 
安排意见.................................................................. 48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综合测评条例(试 行) ............. 52 

河北师范大学十佳大学生评定条例...................... 6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I 

河北师范大学奖学金评定条例(试行) ................... 64 

河北师范大学 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先进班集体评定条例 (试行) ............................... 67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立功受奖条例.......................... 71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修订稿) ........... 74 

河北师范大学 特困生补助基金使用办法 (试行)
...................................................................................... 81 

河北师范大学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的实施 
细则(试行) ............................................................... 84 

河北师范大学关于开展学生勤工助学 
活动的若干规定(试行) ........................................... 89 

河北师范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92 

第四军医大学 .............................................................113 

第四军医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办法(暂行) ..113 

第四军医大学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 126 

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和硕  
博士学位连读暂行办法........................................ 136 

第四军医大学 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细则 .... 143 

第四军医大学 优秀中青年博士生导师 
遴选条件和暂行办法 ........................................ 150 

第四军医大学 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暂行规定



 

III 

.................................................................................... 152 

第四军医大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管理办法 ............................................................ 157 

第四军医大学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工作细则........ 161 

第四军医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166 

职员聘任制暂行办法............................................ 182 

 



东北电力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1  

东北电力学院 

东北电力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固定资产管理 提高资产的
使用效益 根据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财政部联合

发布的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及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 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固定资产是学院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学院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培养人才

保证教学 科研 生产 行政办公 生活后勤等项工

作顺利进行 办好学院的物质基础 要加强固定资产

的管理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明晰产权关系 合

理配备并节约有效使用固定资产 保证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  
第三条  固定资产管理的内容包括 产权的登
记 界定 变动和纠纷的调处 资产的购置 调配

使用 处置 评估 统计报告和监督检查等  
第二章  固定资产的范围和分类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财产为固定资产 



东北电力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2  

一 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 500元以上 专用设备
单位价值在 800元以上 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 并在
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  
二 单位价值虽不足规定标准 但耐用期在一年

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 按固定资产管理  
第五条  固定资产分为六类 房屋及建筑物 专
用设备 一般设备 文物和陈列品 图书 其他固定

资产  
一 房屋及建筑物 指房屋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 房屋包括教学和科研用房 行政办公用房 生产

经营用房 仓库 职工生活用房 食堂用房 锅炉房

等 建筑物包括道路 桥梁 围墙 水塔 雕塑等

附属设施包括房屋建筑物内的电梯 通讯线路 输电

线路 水气管道等  
二 专用设备 指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

的设备 包括各种仪器和机械设备 医疗器械 文体

设备等  
三 一般设备 指办公和事务用的通用性设备

包括交通工具 通讯工具 家具等  
四 文物和陈列品 指古玩 字画 纪念品 装

饰品 展品 藏品等  
五 图书 指图书馆(室) 阅览室 资料室的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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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资料等  
六 其他固定资产 指未能包括在上述各项内的

固定资产  
第三章  固定资产的管理体制 
第六条  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应坚持统一政
策 统一领导 归口 分级管理 责任到人 物尽其

用 管用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全院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在主管院长领
导下 实行院 系二级管理体制 资产管理处是学院

固定资产的一级管理单位 其职责是  
一 负责全院固定资产产权界定 资产评估 清

产核资等项工作 做到帐实相符  
二 负责制定固定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实

施产权管理 保障资产的安全和完善  
三 负责制定固定资产的配备使用标准 年度计

划 并组织实施落实  
四 负责学院固定资产总账 分户分类账的登记

管理工作 定期与计财处及学院所属二级财务部门核

对帐目 做到帐帐相符  
五 负责学院固定资产的调剂 调拨 转让 丢

失 损坏 报废资产的审批及处理  
六 对各部门的固定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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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院办产业 经济实体占

用的固定资产实行监督管理等等  
第八条  各系 部 处 室是学院资产二级管理
单位 在资产管理处授权范围内 组织实施本单位的

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行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固定资

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对本单位的固定资产负有全面

的管理责任 其职责是  
1 认真贯彻执行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
制定资产管理的实施细则 加强规范化和使用效益的

管理  
2 对本单位使用的固定资产 在学院规定的权
限内有调配权 但必须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3 配备专职或兼职固定资产管理人员 管理好
本单位固定资产的账 卡 物 根据学院资产管理部

门的要求 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清查 保证账 物

卡相符 认真做好有关资产管理的各种统计报表工

作  
第九条  各系 部 处 室应设专人承担固定资
产管理工作 并对所管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负有责

任 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应相对稳定 工作调动时要实

行严格的交接手续 账 卡 物清点无误 签署交接

文书 经资产管理处备案后方可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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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动 
第十条  添置固定资产必须根据学院发展规模
和学科设置情况 按照教学 科研 生产经营 行政

办公 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需要 全盘规划 保证重点

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 避免重复购置 积压浪费  
第十一条  购入 调入和自制 自建完工交付使
用增加的固定资产 不分单位 不分经费来源 统一

由资产管理处组织验收(属于技术设备的由技术部门
共同验收) 验收合格后 由资产管理处根据发票
固定资产调拨单或基建项目交付使用验收单据等凭

证 填制固定资产增加通知单 办理有关入库 财务

报销和使用单位领用手续  
第十二条  接受捐赠或盘盈的固定资产 由资产
管理处办理接收和交接 并据固定资产交接单 捐赠

协议 发票或固定资产盘盈报告单等凭证填制固定资

产增加通知单 办理人库 财务报销和使用单位领用

手续  
第十三条  新购固定资产一律持购货凭证(须有
单位负责人 采购员 领用人签字)到资产管理处办
理入帐验收手续 登记固定资产编号 建固定资产卡

片 入固定资产账 经验收人员及主管负责人签字之

后 财务部门方可办理报销手续 未经资产管理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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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述手续的 财务部门一律不能报帐  
第十四条   学院基建完工项目必需凭审计部门
审计后的工程决算副本等到资产管理处办理固定资

产入帐手续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的减少变动(调出 变卖
盘亏 报废 丢失 损坏)都必须按规定履行报批手
续 全院各单位占有或使用的固定资产 其产权归学

院所有 处置权归资产管理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对固定资产报废 调出 变卖 串换或私分  
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处置的申报审批程序按 东
北电力学院仪器设备报损 报废 回收处理管理办法

的规定执行  
固定资产处置的审批手续完备后 由资产管理处

组织回收 处置或授权归口管理单位处置  
第十七条  对使用单位长期闲置 多余或不能有
效利用的固定资产 资产管理处有权进行处置和调

剂 拒绝处置调剂的 资产管理处可建议学院对其缓

拨或停拨有关经费  
第五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 验收 入库 发放
使用 保管 维修保养 处置 都要有专人负责 建

立严格的责任制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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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建立固定资产帐目管理制度 做到帐
帐相符 资产管理处建立全院固定资产一级帐 按固

定资产的十六类设置固定资产分类帐 每一类按固定

资产用途分为教学 科研 行政办公 后勤 生产经

营五个项目 各系 部 处 室要建立二级固定资产

管理明细帐 准确记录所管范围的固定资产的数量

价值 增减变动情况 资产管理处与各系 部 处

室单位每半年进行一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  
第二十条   凡经资产管理处验收入库及投入使
用的固定资产 须建立 固定资产卡片 并记入 固

定资产明细账 按物登卡 凭卡记账  
第二十一条  建立全院固定资产计算机管理系
统 建立贵重仪器设备技术档案 公用房屋管理档案

不定期地在校园网上发布院内贵重仪器设备简介 闲

置资产情况等信息 加强贵重仪器设备资产共享 提

高使用效益 对闲置资产进行合理调剂 防止积压浪

费  
第二十二条  全院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学院
固定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要认真履行资产管理

职责 切实管好 用好学院的固定资产 要妥善维修

和保养好自己所占用的固定资产 保持其良好的使用

性能和财产的完整 对使用情况要经常进行检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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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  
第二十三条  对用于商品生产 对外有偿服务等
各种经营性活动 以及对外租赁的固定资产取得的收

入 学院要提取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占用费 维护维

修基金  
第二十四条  对利用学院固定资产进行非法经
营活动 未经许可擅自处理 变卖学院资产的收入

资产管理处有权代表学院予以没收 并对有关责任人

按相关规定报学院领导批准给予经济制裁或纪律处

分  
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发生国有资产产权变动 财
务异常 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严重或挂靠单位脱钩等

情况 按国家规定必须进行清产核资的 由资产管理

处组织实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以前下
发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 一律按本办法执

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资产管理处部门职责 

负责学院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管理 负责设备

及实验材料的采购 保管 发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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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管理 
1.负责学院资产的产权确定 登记及管理 含学
院本部的资产 对产业投入的资产和后勤集团使用的

资产  
2.负责学院国有资产账目管理 学院固定资产清
查 核资 入帐及统计 上报工作  

3.负责学院无形资产的开发与管理  
(二)土地房屋管理 
1.负责学院土地的规划和管理 土地使用情况分
析及数据统计  

2.负责土地使用手续的审核 报批 土地使用权
证的办理与保管  

3.负责学院房屋产籍管理 资料统计 灭籍报批  
4.负责学院公有用房的使用 规划与调配 使用
与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5.负责职工住宅的产权管理 房改政策落实与职
工住房公积金的核算和缴存  

(三)仪器 设备 家俱等的管理 
1.落实有关部门资产采购计划 负责学院仪器
设备 家具等政府采购和授权后的自行采购 配合教

务处对新购置的教学仪器设备进行验收 以及组织对

非教学仪器设备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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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进口仪器设备(含馈赠 )的各种批件和免
税 商检 验收 索赔等工作  

3.负责大型精密仪器效果考核及设备使用效益评
估  

4.负责仪器 设备 家具的调配和转让 报损和
报废的技术鉴定及报批手续的办理  

5.负责教学实验材料和办公用品等的采购  

研究生评优规定 

为了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 弘扬正气 鼓励先进

营造积极健康学习 生活氛围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部分 个人评优部分 
(一)荣誉称号的种类 
1.优秀毕业研究生  
2.优秀研究生  
3.优秀研究生干部  
4.社团工作先进个人 单项活动先进个人  
(二)评定的基本条件 
参与评优的研究生 必须政治上要求进步 学习

上刻苦钻研 为人处事诚实正直 能够模范遵守学校

的各项规章制度 并在日常的学习 工作生活中起到

表率作用 具体条件如下  
1.优秀毕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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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均被评为优秀研究或优秀学生干部  
获得过研究生科研学术论文奖  
毕业论文评审为三个 A及以上  
学习总成绩进入同年级同专业的前 10% 或作

为前三名作者之一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及以上学

术论文者  
操行评定成绩为优秀  

2.优秀研究生 
符合社团工作先进个人或文体活动先进个人

条件  
学年学习总成绩进入同年级同专业的前 20%  
学年内操行评定扣分不得多于 5分  

3.优秀研究生干部  
符合社团工作先进个人条件  
学年学习总成绩进入同年级同专业的前 50% 
学年内操行评定扣分不得多于 10分  

4.社团工作先进个人 
学年内累计社团工作得分进入前 25%(得分计

算见操行评定细则相关部分)  
学年内完成规定的教学内容 通过所有考试

考查课程  
学年内没有受到过行政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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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项活动先进个人 
学年内累计单项活动得分进入前 35%(得分计

算见操行评定细则相关部分)  
学年内完成规定的教学内容 通过所有考试

考查课程  
学年内没有受到过行政纪律处分  

(三)评定程序和说明 
1.优秀毕业研究生毕业前评定一次  
2.优秀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和社团工作先进
个人 单项活动先进个人每学年评定一次 优秀研究

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评定指数控制在 10%以内  
3.参与评优的研究生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 由本
班初审后 在学年开学的一周内 统一到研究生部办

公室领取审批表 按要求填写 经研究生部学生工作

主管部门会同学生会 分团委共同审批确定  
4.所有评优结果 必须公示 经广大研究生认可
后 方能生效  

(四)评优的奖励形式 
优秀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 或同时获得优秀

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的学生 一次性颁发奖

励金 500元人民币和荣誉证书 获得其它荣誉称号的
研究生 将根据情况统一颁发证书或奖品 以上所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